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接收 2012级本科生推荐免试研究生规定 

一. 指导思想 

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对学生德智体等素质全面衡量，综合评定，择优选拔。

在对学生平时学习和科研能力综合测评的基础上，突出对学生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和专业能

力倾向的考核，确保研究生生源质量。 

1. 加强对学生政治思想、道德品质和身心健康等方面的考查； 

2. 注重对学生学业成绩、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及业务特长等的综合考核； 

3. 对有特殊学术专长者或具有突出培养潜质者要优先推荐，可不拘一格加以选拔，但

必须严格做到程序透明，操作规范，结果公开。 

二. 组织管理 

推荐工作小组：徐心  朱玉杰   焦捷   高峰   杨思群 

招生工作小组（博士、研究型硕士）：徐心  朱玉杰   焦捷   杨思群 

三. 实施办法 

1.推荐免试必要条件 

（1） 已修的本科必修及限定性选修课程成绩（含实践教学环节）曾经不及格累计不

超过 2门次，且必须符合以下要求：第一学期不及格门次数不超过 2门次，以后各学期未再

出现不及格；或第一学期不及格门次数不超过 1门次，以后各学期累计不及格门次数不超过

1门次。  

已修课程成绩排名在院系内专业前 20%的学生，不及格课程门数可放宽至 3门次之内。 

（2） 已修课程成绩排名不在院系专业后 20%。 

（3） 诚实守信，学风端正，品行表现优良，无任何处分记录； 

（4） 未开具出国成绩单；且本人承诺若被接收为推荐免试研究生，在研究生入学之

前不开出国成绩单； 

（5） 直博生除满足以上（1）（2）（3）（4）条款外，还需满足课程成绩排名在院系

内专业前 40%。 

对有特殊学术专长或具有突出培养潜质者，如在实践教学环节与第二课堂（包括科技活

动、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课外文化活动、社会工作和社会实践等）中表现出较强才能和发

展潜力者，以及在创新方面（如：参加 SRT项目、校级以上科技竞赛等）成绩优异者，经三

名以上本校专业教授推荐，经学校推免生遴选工作领导小组严格审查，可不受以上（1）（2）

（5）条款限制，但学生有关说明材料和教授推荐信须进行公示。此类学生一般不超过所在

院系参与推荐免试学生总数的 3%。 

2.工作程序 



（1） 学生个人申请  

凡准备参加推荐免试校内外研究生的学生均需提交书面申请,每个学生填报两个志愿，

按照第一志愿面试。 

（2） 确定推荐免试资格 

经济管理学院推荐工作小组对所有申请校内外推荐免试的学生的推免资格进行审核，

并进行名单公示。 

（3） 招生小组审核 

申请截止后，经济管理学院招生工作小组对所有申请材料进行审核，确认进入复试的

名单。 

（4） 复试考核 

按照招生门类组织考核小组对申请者进行面试、笔试，参考学生的本科全部课程成绩

的平均学分绩和学生素质测评成绩，对学生的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创新意识、业务特长等

进行综合评估。单独给出复试成绩，考核结果记在面试记录表上。依据每位评委成绩，算出

平均成绩排序。每个项目的具体评分标准附后。 

（5） 确定初选资格 

①院级审查：招生工作小组对各系提交的推荐名单进行全面审查，按各系招生名额确定

初选名单，并对第一志愿学科不予推荐的学生向其所报的第二志愿学科调剂（必要时另行面

试）。 

②学校审查：学校研究生招生工作小组对各院系拟接收的校内外推荐免试生名单进行全

面审查，确认申请者的推荐免试研究生初选资格。 

（6） 拟录取名单公示 

拟录取汇报后，拟录取名单将在网上公示，公布期不少于 10个工作日。 

（7） 填表、报名 

     3．资格复审及录取 

第八学期末由研究生院会同教务处、注册中心及有关院系对取得推荐免试初选资格的学

生进行研究生资格复审，通过者方可被录取，并转入学籍。对未通过资格复审者，将被取消

推荐免试研究生录取资格，由教务处按本科学籍管理规定处理。详见《清华大学关于 2012

级本科生推荐免试研究生的若干规定》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教学办公室 

2015年 9月 14日 

 



附： 

博士、研究型硕士（经济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咨询电话：62795329 

教学办公室地点：伟伦楼 116 

 

金融专业硕士、会计专业硕士咨询电话：62789967 

管理硕士咨询电话：62789822 

硕士项目办公室地点：伟伦楼 241 

 



清华经管学院 2012级本科生推荐免试研究生工作日程安排 

（博士及研究型硕士） 

时  间 内   容 负责单位 

9月 11日 发布 2012级本科生推研规定 

各院系成立工作组 

院系研究生招生工作

领导小组 

9月 11日-9月

17日 

学生到网上“教务公告”栏目下载各类申请表 

学生申请、联系校内外接收单位 

教务处 

教学办公室 

院系工作组 

9月 17日中午 

12点前 

备注：申请创新、

创业与战略博士项

目的同学请于 9 月

15 日 12 点前提交 

接收专业：管理科学与工程博士项目、金融学博士项目、经

济学博士项目、会计学博士项目、创新创业与战略博士项目 

本院同学提交《清华大学推荐免试研究生申请表》、成绩单、

个人简历、个人陈述（请用不超过 1500 字介绍个人情况，

学习、研究、 实习经历，以及职业发展规划等），及其他认

为有必要的材料； 

外院同学提交《学科交叉推荐免试研究生申请表》及以上材

料。 

 

教学办公室 

（伟伦楼 116室） 

 

9月 18日前 成绩审核 注册中心 

9月 19日-21日 组织复试考核 院系研究生招生工作

领导小组 

9月 23日 各院系汇报拟接收的推荐免试生名单 校、院系研究生招生工

作领导小组 

拟录取汇报以后 各院系通知学生预录取结果并公示各类名单 

学生到教育部推免服务系统完成手续 

教学办公室 

（伟伦楼 116室）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教学办公室 

2015年 9月 14日 


